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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并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次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

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相关数据将在关于本次交易方案决议的董事会

审议后予以披露。

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代表其对本公司股

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内容以及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

真地考虑本预案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美锦集团就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保证并承诺：

本公司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本次交易对方自然人姚俊杰、张洁就其对本次交易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保证并

承诺：

本人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对所提供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美锦能源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重组预案”或“《重组预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美锦能源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美锦集团持有的锦富煤业

８２．１１％

的股权、东于煤业

１００％

的股

权、汾西太岳

７６．９６ ％

的股权以及证号为清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０００４８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购买姚俊杰

持有的锦富煤业

８．９５％

的股权、 张洁持有的锦富煤业

８．９４％

的股权。 上述资产的预估值合计约为

１３６．２４

亿

元，为收购上述资产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８．３９

亿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２５

元人民币。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美锦能源通过询价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发行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美锦能源

Ａ

股股票交易

均价（

１６．２５

元

／

股）的

９０％

，即

１４．６３

元

／

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２．８５

亿股。配套融资所募集资金拟

用于购买美锦集团持有的美锦煤焦化

１００％

的股权、天津美锦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大连美锦

１００％

的股权，剩余

金额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拟收购资产的预估值合计约为

３０．８１

亿元，若配套融资金额不足以支付上

述资产的收购价款，美锦能源将自筹资金用于支付上述收购价款的差额。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美锦能源将解决焦化资产的同业竞争问题，规范关联交易。同时，煤炭资产的

注入使美锦能源将拥有完整的煤焦一体化产业链，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得到大幅提高，将有效应对行业波

动，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二、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定价基准日为美锦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６．２５

元

／

股。其中，向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即

１６．２５

元

／

股；

通过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１６．２５

元

／

股）的

９０％

，即

１４．６３

元

／

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最终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

１１．２４

亿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作价与发

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由美锦能源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三、本次交易标的预估值

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如下：锦富煤业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４６．６３

亿元；东于煤业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

为

３９．８６

亿元；汾西太岳

７６．９６％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４９．４４

亿元；美锦煤焦化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２８．３４

亿元；天

津美锦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１．５０

亿元；大连美锦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０．９６

亿元；证号为清国用（

２００１

）字

第

０００４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预估值为

０．３１

亿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合计为

１６７．０５

亿元。相对于上

述标的资产的账面值，本次交易预估值增值较大，主要原因是采矿权预估增值较大，且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煤矿均处于基建期间，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

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报告书》”）。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正式审计、评

估报告后，相关资产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四、部分标的资产所涉及的担保和承诺有待解除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美锦集团在为东于煤矿兼并整合而签订的

２．８

亿元并购贷款合同中，以被并购的

资产向贷款银行做出保证承诺，该合同尚在履行中；汾西太岳以其采矿权为美锦集团最高额度为

４０．８

亿元

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了抵押担保，该担保尚未解除，具体参见本预案“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

拟收购的煤炭资产基本情况”。美锦集团已就上述事项与相关银行进行沟通，并承诺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日前予以解除。

五、本次交易需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的许可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交易美锦集团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其要约收购，并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

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六、本次交易发行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承诺所认购美锦能源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七、本次交易拟注入的煤炭资产未实现盈利预测的补偿措施

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承诺：若利润补偿期间，本次交易拟置入美锦能源的煤炭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数

（以美锦能源当年专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

的数字为准）未能达到盈利预测数，则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对不足数向美锦能源进行股份补偿，美锦能

源以总价

１

元的价格回购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等三人持有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

次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等三人认购的全部股份。具体补偿协议由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与美锦能源在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另行签订。

八、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尚有部分批文或证照正在办理过程中

（一）煤业公司的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次交易拟注入的三家煤业公司在国土资源部的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正在办

理中。

（二）锦富煤业、东于煤业所持采矿权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较短

锦富煤业持有的采矿权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东于煤业持有的采矿

权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根据山西省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政策中关

于采矿权有效期的相关规定，锦富煤业、东于煤业由于颁发采矿权许可证时公司尚在筹建中，持有的采矿

权许可证有效期较短。在现持有的采矿权许可证有效期限届满的

３０

日前，相关采矿权证持有人将根据国

家《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对采矿权延续的规定向相关登记管理机关申请依法办理采矿权延续手

续，在公司正式设立后将可以向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申请换发长期采矿权许可证。

（三）锦富煤业、东于煤业的环评手续办理情况

美锦集团已委托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编制锦富煤业和东于煤业煤矿基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及相关文件，目前已完成编制《山西省美锦集团锦富煤矿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方案》、《山西省美锦集团

东于煤矿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方案》，太原市环保局、清徐县环保局已对东于煤矿、锦富煤矿污染物排放总量

进行了批复，山西省环保厅对总量已给予核定，目前准备报送环保部批准。美锦集团承诺承担办理上述环

评手续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四）煤业公司用地手续以及后续的涉及正式投产前生产经营资质或证照的办理

本次交易拟注入的三家煤业公司均未正式投产。其中，锦富煤业、东于煤业与开工建设相关的用地手

续正在办理中；汾西太岳正处于基本建设完成后的联合试运转阶段。上述煤业公司基本建设完成并经竣工

验收合格后、正式投产前，还需要办理与煤炭采掘与销售相关的经营资质或证照。

（五）焦化资产部分证照及用地手续正在办理中

１

、美锦煤焦化及其全资子公司美锦煤化工目前拥有的焦化生产线分别来源于煤炭气化、亚太焦化。煤

炭气化、亚太焦化拥有完整的焦化行业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或证照。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晋经

信能源函［

２０１０

］

２２３

号”、“晋经信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５０５

号”文同意亚太焦化

１８０

万吨

／

年焦化项目的承载企业名

称变更为美锦煤化工，以“晋经信能源函［

２０１０

］

２２４

号”、“晋经信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５０５

号”文，同意煤炭气化

１６０

万吨

／

年焦化项目承载的企业名称变更为美锦煤焦化，并同意相关单位依据上述文件办理相关手续。目前

美锦煤焦化及美锦煤化工已经根据上述文件已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美锦集团承诺承担办理上述证照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２

、美锦煤焦化生产用地已经签订出让协议、土地出让金已缴纳完毕，目前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正在办

理中；美锦集团承诺办理美锦煤焦化生产用地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美锦集团承担，美锦煤化工的生产用地

已取得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用地指标，目前正在办理征地及出让手续。

九、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风险因素

本预案根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本次重大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做出特别

说明，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八节所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释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美锦能源

／

公司

／

本公司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

保荐人 指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意见书

／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书

指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预案之核查意见书》

美锦集团 指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美锦煤焦化 指 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

美锦煤化工 指 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东于煤业 指 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

锦富煤业 指 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

汾西太岳 指 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美锦 指 天津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美锦 指 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美锦焦化 指 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

煤炭气化 指 山西美锦煤炭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亚太焦化 指 山西亚太焦化冶镁有限公司

锦源煤业 指 临县锦源煤矿有限公司

汾西集团 指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锦辉煤业（筹） 指 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筹）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美锦能源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向美锦集团购买其持有的锦富煤业

８２．１１％

的股权、 东于煤业

１００％

的股权、 汾西太岳

７６．９６％

股权以及证号为清国用

（

２００１

）字第

０００４８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向姚俊杰购买其持有的锦富

煤业

８．９５％

的股权，向张洁购买其持有的锦富煤业

８．９４％

的股权

配套融资 指

美锦能源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向美锦集团收购美锦煤焦化

１００％

的股权、

天津美锦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大连美锦

１００％

的股权，剩余金额拟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本次重组预案

／

《重组预案》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报告书》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发

行

指

美锦能源第六届四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 即美锦能源以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标的

／

拟注入资产

／

拟购买资产 指

锦富煤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东于煤业

１００％

股权、汾西太岳

７６．９６％

的股权、美锦

煤焦化

１００％

的股权、天津美锦

１００％

的股权、大连美锦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证

号为清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０００４８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

发行对象 指

美锦集团、自然人姚俊杰、张洁以及董事会确定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符

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定价基准日 指 美锦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晋政办［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文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

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

规定的决定》修订

《规范重大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本预案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美锦能源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ｅｉｊ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０５８３４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股票简称： 美锦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法定代表人：姚锦龙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贯中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９５９．９２

万元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４００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３１

号哈伯中心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２

经营范围：焦化厂、煤矿、煤层气的开发、投资，批发零售焦炭、金属材料、建材、日用杂品、劳保用品，煤

炭、焦炭、煤矸石、金属镁、铁矿粉、生铁的加工与销售。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详情、公司股改时间及股改承诺概述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本公司前身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天宇电气”），是经福建省体改委以闽体改（

１９９２

）

０９６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由福州第二开关厂改制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时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国家股

２

，

２００．００ ４６．８１

募集法人股

７５７．８７ １６．１２

内部职工股

１

，

７４２．１３ ３７．０７

总计

４

，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历次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经福建省体改委批准，公司国家股进行了调整。调整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

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国家股

１

，

４９０．００ ３７．３４

募集法人股

７５７．８７ １８．９９

内部职工股

１

，

７４２．１３ ４３．６６

总计

３

，

９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经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股东大会决议同意、福建省体改委以闽体改（

１９９６

）

６４

号文批准，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０８０．００ ７６．３７

募集法人股

７５７．８７ ７．１６

内部职工股

１

，

７４２．１３ １６．４７

总计

１０

，

５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经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闽国资（

１９９７

）

０２６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体股（

１９９７

）

０２

号文

批准，并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股东按

１

：

０．５

的比例缩股。调整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

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４０．００ ７６．３７

募集法人股

３７８．９４ ７．１６

内部职工股

８７１．０７ １６．４７

总计

５

，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１２８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４０．００ ４８．７３

募集法人股

３７８．９６ ４．５７

内部职工股

８７１．０７ １０．５１

流通

Ａ

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９

总计

８

，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的

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０６０．００ ４８．７３

募集法人股

５６８．４０ ４．５７

内部职工股

１

，

３０６．６０ １０．５１

流通

Ａ

股

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６．１９

总计

１２

，

４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１９９９

）

１０４

号文批准，公司向股东配售

１５

，

２４９

，

１９５

股，配股完

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４２３．６０ ４６．０１

募集法人股

５６８．４０ ４．０７

内部职工股

１

，

５６７．９２ １１．２３

流通

Ａ

股

５

，

４００．００ ３８．６８

总计

１３

，

９５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公司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４２３．６０ ４６．０１

募集法人股

５６８．４０ ４．０７

流通

Ａ

股

６

，

９６７．９２ ４９．９１

总计

１３

，

９５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８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经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批准，公司股东福州天宇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全部股

份转让给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４２３．６０ ４６．０１

募集法人股

５６８．４０ ４．０７

流通

Ａ

股

６

，

９６７．９２ ４９．９１

总计

１３

，

９５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９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经中国证监会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批复，公司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股份分别转让给美锦集团与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

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美锦集团

４

，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３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７３．６０ １６．２９

募集法人股

５６８．４０ ４．０７

流通

Ａ

股

６

，

９６７．９２ ４９．９１

总计

１３

，

９５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股改时间及股改承诺概述

１

、股改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股东提出重大资产置换及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经过股东的沟通，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上股改方案获得通过，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５

日实施股改。

２

、股改内容

股权分置改革采取资产整体置换和送股相结合的方式。

资产置换：作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第一大股东美锦集团以其合法持有

的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与公司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进行置换。

送股：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除美锦集团以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送

０．８

股，合计送

５

，

５７４

，

３３４

股。

三、主营业务

目前，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焦炭及化产生产与销售。公司业务范围涉及焦化厂、煤矿、煤层气的开发、

投资，批发零售焦炭、金属材料、建材、日用杂品、劳保用品，煤炭、焦炭、煤矸石、金属镁、铁矿粉、生铁的加

工与销售。

四、重大资产置换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６

年重大资产置换情况详见本节“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详情、公司股改时间及股

改承诺概述 ”之“（三）公司股改时间及股改承诺概述”。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公司公告了《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资产置换方案获得证监

会批准。通过重大资产置换本公司行业发生转型，由原电气行业转为焦化行业，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资产置换后，公司的主要资产是美锦焦化

９０％

的股权。美锦焦化作为焦化生产企业，与控股股东美锦

集团投资的其他焦化企业存在同业竞争。解决公司同业竞争的根本措施是将美锦集团的其他焦化类资产

全部纳入美锦能源。为此，美锦集团承诺，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逐步将其余的焦化类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以彻底解决同业竞争的问题。在过渡期间，通过签署《托管协议》，美锦集团将全部焦化类资产的采购系统

和销售系统托管给美锦焦化，从优质客户选择、合同的签署与履行、铁路运输安排等三方面优先保证美锦

焦化的采购和销售。

五、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４３

，

７１９

，

７３４．５４ ９２３

，

８４４

，

７４２．０４ ９９２

，

８１０

，

８６６．５１

负债总额

４０４

，

９１４

，

６５４．１４ ４２２

，

９１６

，

３１７．４６ ４８８

，

０７６

，

１９６．０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３８

，

８０５

，

０８０．４０ ５００

，

９２８

，

４２４．５８ ５０４

，

７３４

，

６７０．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４８３

，

６９９

，

９４８．１６ ４４９

，

２５２

，

０３２．３３ ４５３

，

９７９

，

２４０．６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２１１

，

３６３

，

７０１．７７ １

，

３６７

，

８５２

，

０５９．５８ ８６８

，

８９７

，

８１１．２８

营业利润

４７

，

１８６

，

０５２．１１ １１

，

６９９

，

６３８．４８ －４

，

６６０

，

８４５．９４

利润总额

４７

，

１３４

，

６２２．７５ １２

，

８７７

，

８１０．０１ －５

，

２８９

，

４９６．８３

净利润

３５

，

１３６

，

５０４．８４ ９

，

４３８

，

３５１．１４ －４

，

３０９

，

３２０．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３１

，

７０７

，

７６４．８５ ８

，

５１７

，

３８８．７３ －４

，

４８１

，

１０３．１８

每股收益

０．２３ ０．０６ －０．０３

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主要资产业务概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美锦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

１５０

万股，占比

２９．７３％

，为控股股东。

姚俊良先生为美锦集团第一大股东、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资产业务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二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七、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

美锦集团

４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７３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５４

，

５９０ １２．０７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

，

５３６

，

２３５ １．１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８８３

，

９４９ ０．６３

王建芳

７４１

，

１９９ ０．５３

交通银行

－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罗坚

５６１

，

１４１ ０．４０

线菲

４７９

，

９０１ ０．３４

黄卫

４７０

，

０００ ０．３４

戴露

４６７

，

１９２ ０．３３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美锦集团概况

（一）基本情况

名 称：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俊良

注册地址：太原市清徐县贯中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

，

８８８

万元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注册号码：

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１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焦炭、化工产品（国家控制除外）、建筑材料、陶瓷、机电产品（除小轿车）、金属

材料（除贵稀金属），房屋租赁、汽车租赁、设备租赁。矿粉、球团、白灰、石粉、合金、耐火材料的销售。

（二）主营业务

美锦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曾用名山西美锦能源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美锦集团以煤炭为基

础，不断延伸产业链，已经形成了“煤

－

焦

－

气

－

化”和“矸石

－

热电

－

冶金

－

建材”两个产业链。经过多年的发

展，美锦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以煤炭为主，涉及煤化工、煤矸石发电、陶瓷、新型材料、建材和特种钢行业的

大型集团公司，曾获得“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山西省十佳民营企业”、“太原市明星企业”等称号。

（三）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美锦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姚巨货

４

，

９８６ １２．５

２

姚俊良

９

，

９７２ ２５．０

３

姚俊杰

４

，

９８６ １２．５

４

姚俊花

４

，

９８６ １２．５

５

姚三俊

４

，

９８６ １２．５

６

姚四俊

４

，

９８６ １２．５

７

姚俊卿

４

，

９８６ １２．５

合 计

３９

，

８８８ １００．０

美锦集团七名自然人股东之间存在着关联关系：姚俊良先生、姚俊花女士、姚俊杰先生、姚三俊先生、

姚四俊先生、姚俊卿先生均为姚巨货先生的子女；姚俊良先生与姚俊花女士为兄妹关系；姚俊良先生与姚

俊杰先生、姚三俊先生、姚四俊先生、姚俊卿先生为兄弟关系。姚俊良先生为美锦集团及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

（四）美锦集团控制关系图

１

、美锦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

２

、美锦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参

／

控股企业

（

１

）一级参

／

控股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１

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１００％ ３

，

０００

矿井基建

２

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８２．１１％

姚俊杰：

８．９５％

张 洁：

８．９４％

１０

，

０００

矿井基建

３

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７６．９６％ １３

，

８８８

矿井基建

４

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１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焦炭生产销售

５

天津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１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焦炭的批发零售

６

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国内贸易、国内货运代理

７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２９．７３％ １３

，

９５９．９

焦炭生产销售

８

山西美锦煤炭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８１．７４％

姚俊良：

２．７４％

姚俊花：

２．５９％

姚俊杰：

２．５９％

姚三俊：

２．５９％

姚四俊：

２．５９％

姚俊卿：

２．５９％

２０

，

８８８

焦炭生产销售

９

山西美锦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８６．１９％

６１

，

６８８

煤炭投资

姚俊良：

13.81％

１０

清徐县金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张 洁：

８．３３％ ８

，

０８８

为清徐县内“三农”产业提供

贷款服务

１１

山西美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５７．９９％ ３

，

１７８

房地产开发、销售

１２

山西美锦镁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８０％ １

，

０００

镁合金的生产、销售

１３

山西亚太焦化冶镁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９５％ ２３

，

８００

焦炭生产销售

１４

北京美锦国力投资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７０％ ２０３．６

投资管理

１５

山西美锦集团煤业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５８．９％ ２０

，

０００

煤矿投资

１６

清徐贯中大厦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５１％ ５００

房地产开发、销售

１７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６０％ １

，

８００

水泥及水泥制品的生产与销

售

１８

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９９％ ８８０

陶瓷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１９

山西美锦建材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１００％ ２

，

０００

新兴墙材的生产

２０

临县锦源煤矿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９９．７６５４％

２５

，

５６８

矿井基建姚俊杰：

０．１１７３％

张 洁：

０．１１７３％

２１

山西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２％ ２

，

１１８

煤矸石发电、集中供热、煤炭

综合利用

２２

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１７．０８％ ５

，

５８８

洗精煤、加工、经销焦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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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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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06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在山西省太原市

迎泽区劲松北路

31

号哈伯中心

12

层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公司证券投资部已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以

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包括

3

名独立董事，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8

人。董

事姚俊杰先生委托董事姚锦龙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姚锦龙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

《重组若干问题规定》

"

）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

《非公开发

行实施细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照公司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

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并已具备重大资产重

组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在关联董事回避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

、交易主体

资产出让方：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

资产受让方：本公司

配套融资认购方：经询价后董事会确定的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交易标的及其定价依据、交易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以下合称

"

标的资产

"

）为：

（

1

）美锦集团、姚俊杰以及张洁合计拥有的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锦富煤

业

"

）

100%

的股权；

（

2

）美锦集团拥有的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于煤业

"

）

100%

的股权；

（

3

）美锦集团拥有的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汾西太岳

"

）

76.96%

的股权；

（

4

）美锦集团拥有的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锦煤焦化

"

）的

100%

股权

[

含美锦煤

焦化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锦煤化工

"

）

100%

的股权

]

；

（

5

）美锦集团拥有的天津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美锦

"

）

100%

的股权；

（

6

）美锦集团拥有的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美锦

"

）

100%

的股权；

（

7

）美锦集团拥有的证号为

"

清国用（

2001

）字第

00048

号

"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

经初步估算， 上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锦富煤业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46.63

亿元； 东于煤业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39.86

亿元；汾西太岳

76.96%

股权的预估值为

49.44

亿元；美锦煤焦化

100%

股权

的预估值为

28.34

亿元；天津美锦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1.50

亿元；大连美锦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0.96

亿元；证号为清国用（

2001

）字第

00048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预估值为

0.31

亿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预估值合计为

167.05

亿元。

上述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最终定价将

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截至目前，相关资产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上述资产

审计、评估的最终结果将于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发行对象与发行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内容。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包括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

过

10

名（含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

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自然人及其他符

合公司认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美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不参与募集配套资金

部分的认购。其中，控股股东美锦集团以其拥有的锦富煤业

82.11%

股权、东于煤业

100%

股权、汾西太

岳

76.96%

股权以及证号为清国用（

2001

）字第

0004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认购；姚俊杰以其持有

的锦富煤业

8.95%

的股权认购；张洁以其持有的锦富煤业

8.94%

的股权认购；除美锦集团、姚俊杰、张

洁以外的其他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美锦能源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16.25

元

/

股。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资产部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即

16.25

元

/

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根据《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通过询价方

式向符合条件的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16.25

元

/

股）的

90%

，即

14.63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在本公司取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

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上述发行价格或确

定发行价格的原则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本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

以本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向美锦集团、 姚俊杰、 张洁定向发行累计不超过

8.39

亿股购买资产， 发行价格为每股

16.25

元人民币； 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

167.05

亿元）的

25%

，即不超过

41.76

亿元；发行价格采用询价方式确定，不低于

14.63

元

/

股，向特定投

资者发行不超过

2.85

亿股。本次交易合计发行不超过

11.24

亿股。

若本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变动事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

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向美锦集团及姚俊杰、张洁发

行的股票自股份上市日起三年内（

36

个月）不得转让；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美锦能源新发行的

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配套融资的用途

本次交易的配套融资用途为购买美锦集团拥有的美锦煤焦化、 天津美锦以及大连美锦各

100%

的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

、过渡期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易交割日的损益归属，采用成本法评估的交易标的实现的损益均由

资产出让方承担；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交易标的实现的盈利由美锦能源享有，发生的亏损由

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以股份方式或现金方式补偿。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

、其他安排

（

1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预案：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利

益，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2

）本次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

（

3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日程安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通过相关审批后，具体日程安排另行确定。

（

4

）美锦能源将在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准文件发出后

12

个月内完成有关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事前审议了此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方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表决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3

、审议并通过《关于

<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若干问题规定》、《非公

开发行实施细则》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公司拟定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董事会在关联董事回避的情形下审议通过了本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美锦集团以及关联自然人姚俊杰、

张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为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将与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签署《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

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姚俊杰、张洁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协议》；并将与美锦集团签署《关于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董事会在关联董事回避的情形下审议通过了本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安排，为保证公司相关工作能够有序、高效运行，特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

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有关的其他事项；

（

2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

（

3

）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报事宜；

（

4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

5

）如相关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修订、完善相关方案，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要求、新的政策规定或

变化情况，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申报文件作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但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

（

6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具体事

宜；

（

7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根据最终发行结果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的议案，并在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

8

）本授权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关于本次董事会后股东大会时间安排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后，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中拟收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事项完成后，公司将

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本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的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

2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

、附件：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4

、附件一：《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姚俊杰、张洁非公开发

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协议》

5

、 附件二：《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

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23

证券简称

:

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在山西省太原市

迎泽区劲松北路

31

号哈伯中心

12

层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以通讯形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俊花女士主持。会

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

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

《重组若干问题规定》

"

）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

《非公开发

行实施细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照公司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

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并已具备重大资产重

组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

、交易主体

资产出让方：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

资产受让方：本公司

配套融资认购方：经询价后董事会确定的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

2

、交易标的及其定价依据、交易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以下合称

"

标的资产

"

）为：

（

1

）美锦集团、姚俊杰以及张洁合计拥有的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锦富煤

业

"

）

100%

的股权；

（

2

）美锦集团拥有的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于煤业

"

）

100%

的股权；

（

3

）美锦集团拥有的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汾西太岳

"

）

76.96%

的股权；

（

4

）美锦集团拥有的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锦煤焦化

"

）的

100%

股权

[

含美锦煤

焦化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锦煤化工

"

）

100%

的股权

]

；

（

5

）美锦集团拥有的天津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美锦

"

）

100%

的股权；

（

6

）美锦集团拥有的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美锦

"

）

100%

的股权；

（

7

）美锦集团拥有的证号为

"

清国用（

2001

）字第

00048

号

"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

经初步估算， 上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锦富煤业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46.63

亿元； 东于煤业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39.86

亿元；汾西太岳

76.96%

股权的预估值为

49.44

亿元；美锦煤焦化

100%

股权

的预估值为

28.34

亿元；天津美锦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1.50

亿元；大连美锦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0.96

亿元；证号为清国用（

2001

）字第

00048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预估值为

0.31

亿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预估值合计为

167.05

亿元。

上述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最终定价将

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截至目前，相关资产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上述资产

审计、评估的最终结果将于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下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予以披露。

3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4

、发行对象与发行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内容。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包括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

过

10

名（含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

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自然人及其他符

合公司认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美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不参与募集配套资金

部分的认购。其中，控股股东美锦集团以其拥有的锦富煤业

82.11%

股权、东于煤业

100%

股权、汾西太

岳

76.96%

股权以及证号为清国用（

2001

）字第

0004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认购；姚俊杰以其持有

的锦富煤业

8.95%

的股权认购；张洁以其持有的锦富煤业

8.94%

的股权认购；除美锦集团、姚俊杰、张

洁以外的其他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

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美锦能源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16.25

元

/

股。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资产部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即

16.25

元

/

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根据《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通过询价方

式向符合条件的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16.25

元

/

股）的

90%

，即

14.63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在本公司取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

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上述发行价格或确

定发行价格的原则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本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

以本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6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向美锦集团、 姚俊杰、 张洁定向发行累计不超过

8.39

亿股购买资产， 发行价格为每股

16.25

元人民币； 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

167.05

亿元）的

25%

，即不超过

41.76

亿元；发行价格采用询价方式确定，不低于

14.63

元

/

股，向特定投

资者发行不超过

2.85

亿股。本次交易合计发行不超过

11.24

亿股。

若本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变动事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

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7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向美锦集团及姚俊杰、张洁发

行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36

个月）不得转让；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美锦能源新发行

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8

、配套融资的用途

本次交易的配套融资用途为购买美锦集团拥有的美锦煤焦化、 天津美锦以及大连美锦各

100%

的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9

、过渡期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易交割日的损益归属，采用成本法评估的交易标的实现的损益均由

资产出让方承担；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交易标的实现的盈利由美锦能源享有，发生的亏损由

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以股份方式或现金方式补偿。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1

、其他安排

（

1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预案：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利

益，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2

）本次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

（

3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日程安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通过相关审批后，具体日程安排另行确定。

（

4

）美锦能源将在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准文件发出后

12

个月内完成有关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方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表决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3

、审议并通过《关于

<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等有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公司拟定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美锦集团以及关联自然人姚俊杰、

张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为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将与美锦集团、姚俊杰、张洁签署《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

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姚俊杰、张洁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协议》；并将与美锦集团签署《关于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本公司六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的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

2

、附件：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3

、附件一：《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姚俊杰、张洁非公开发

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协议》

4

、 附件二：《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

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